
供應商管理要求

�供應商資格之選定: (依PII-MN03供應商評估程序書)
�出示有效的證明ISO/TS 16949、ISO 9001、CNS，其品質系統已經由獲承認機構或同等的國
家標準之要求進行審核，並認證合格。
�若供應商尚未取得ISO 9001認證，應請供應商提出計畫表並協助供應商，並協助供應商儘速達
到ISO 9001系統的建立及認證。
�向供應商取得ISO 14001證書或提出執行計畫表。
�若被本公司列為GP之廠商則需依「綠色供應鏈管理程序」之規定，要求供應商提出「綠色供應
鏈宣告書」已落實環境政策。

�供應商之評鑑:
�除了對主要供應商交貨品質、成本、交期及技術能力進行定期評估外，朋程也將環境、管理體
系與安全衛生的議題納入定期稽核中，與供應商一同落實企業社會責任。
�評鑑等級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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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應商管理要求

�供應商表揚:
�將供應商視為重要的合作夥伴，除了每年對供應商進行稽核以確保供應商品質外，同時亦致力
於引導供應商長期合作以共同追求企業永續經營與成長，進而深化彼此夥伴關係。每年年終尾牙
針對品質表現優異的廠商頒發績優供應商奬座，藉以表揚廠商。

�綠色供應鏈: (依PII-QA38禁/限用物質管理作業程序書)
�為確保採購原物料、技術產品、技術服務(含OEM)能符合國家法令規章及組織環安衛的要求，
朋程的新產品於設計時須考量國際環境相關法規要求，並且要求供應商需符合有害物質限用指令
（RoHS），以及不使用來自剛果及鄰近地區的衝突礦產。


